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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 函
地址：407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

(文心第二市政大樓)

承辦人：朱育萱

電話：04-22289111#65581

電子信箱：hsuan616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都市更新工程科)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府授都更字第110022319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87360000G_110022319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府110年8月25召開「臺中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

議會」110年第2次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倘對本次發送會議紀錄內容認有誤寫、誤繕或其他類此之

顯然錯誤者，請依行政程序法第101條及第106條等相關規

定，於文到5日內提出書面意見送本府彙辦。

正本：黃召集人國榮、黃副召集人崇典、黃副召集人文彬、黎委員淑婷、張委員梅英、

張委員志湧、蘇委員睿弼、林委員宗敏、鄭委員明仁、熊委員杏華、簡委員伃

貞、蕭委員家孟、江委員晨旭、邱委員子芸、戴委員宏一、吳委員存金、謝委員

美惠

副本：寶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(含附件)、呈禾工程規劃有限公司(含附件)、趙英傑建築

師事務所(含附件)、宸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(含附件)、大展資產顧問股份有限公

司(含附件)、三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(含附件)、臺中市都市更新總顧問(逢甲大

學建築研究設計中心)(含附件)、本府建設局(含附件)、本府都市發展局(都市設

計工程科(含附件)、建造管理科(含附件)、城鄉計畫科(含附件)、都市更新工程

科)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61100183078

■■■■■■都市更新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0/09/1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
臺中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

110年第 2次會議紀錄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10年 8 月 25日(星期三) 下午 2 時 30 分

貳、 會議地點：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 樓 901 會議室

參、 主持人：黃召集人國榮  紀錄彙整：朱育萱 

肆、 出(列)席人員：(詳簽到冊)

伍、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(110 年第 1次會議) 

內容項目如下： 

第 1次會議審議案及報告案(共 2案) 

第一案：聚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「擬訂臺中市潭

子區家福段 800地號等 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

計畫案」(審議案)。 

決 議：確認會議紀錄無誤，准予備查。 

第二案：108年度「臺中市中區老舊街區活化整修補助

案」(報告案)。 

決 議：確認會議紀錄無誤，准予備查。 

陸、 本次審議案件(審議案 3 案)：

第一案：寶急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「變更臺中市西

屯區信安段 691 地號等 2 筆地號土地都市更

新事業案」(審議案)。 

決  議：  

1. 本案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無申請變更異動，

本案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，同意維持原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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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6 條核予基準

容積 5.86%獎勵(△F2建築物原建築基地容積獎

勵)、依第 10 條核予基準容積 6%獎勵(△F6 綠

建築設計之獎勵)、依第 14 條核予基準容積 7%

獎勵(△F10 更新時程獎勵)、依第 15 條核予基

準容積 35%獎勵(△F11 更新單元規模之獎勵)，

惟容積獎勵總計已超過都市更新條例第 65條容

積奬勵上限規定，爰僅同意核予建築基地基準

容積 50%之容積獎勵。 

2. 有關辦理 8公尺計畫道路開闢供公眾通行事宜、

福科路與福安路口人行陸橋融合整體更新美化

工程、退縮完整帶狀式開放空間並設置座椅、

延續福科路側商業行為至基地 2 樓空間、協助

福順路 397 巷完全闢築，請實施者依相關設置

標準提出申請，並於使用執照核發前完成施

作。

3. 有關認養人行道及行道樹工程、認養基地北側

福科路中央分隔島植栽及行道樹、認養基地對

側人行道及行道樹工程、認養永福路 118 巷人

行廣場、世斌公園認養工程，請實施者提送認

養計畫方案圖說經認養機關本府建設局同意，

並請於使用執照核發前與本府建設局完成合約

訂定。

4. 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依委員及出(列)席單

位意見修正後通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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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案：寶急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「變更臺中市西

屯區信安段 698 地號等 2 筆地號土地都市更

新事業案」(審議案)。 

決  議： 

1. 本案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無申請變更異動，

本案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，同意維持原核定

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6 條核予基準

容積 7.6%獎勵(△F2 建築物原建築基地容積獎

勵)、依第 10 條核予基準容積 6%獎勵(△F6 綠

建築設計之獎勵) 、依第 11條核予基準容積 6%

獎勵(△F7申請智慧建築設計奬勵)、依第 14條

核予基準容積 7%獎勵(△F10 更新時程獎勵) 、

依第 15條核予基準容積 26%獎勵(△F11更新單

元規模之獎勵)，惟容積獎勵總計已超過都市更

新條例第 65條容積奬勵上限規定，爰僅同意核

予建築基地基準容積 50%之容積獎勵。

2. 有關辦理 8公尺計畫道路開闢供公眾通行事宜、

福科路與福安路口人行陸橋融合整體更新美化

工程、退縮完整帶狀式開放空間並設置座椅、

延續福科路側商業行為至基地 2 樓空間、協助

福順路 397 巷完全闢築，請實施者依相關設置

標準提出申請，並於使用執照核發前完成施

作。

3. 有關認養人行道及行道樹工程、認養基地北側

福科路中央分隔島植栽及行道樹、認養基地對

側人行道及行道樹工程、認養永福路 118 巷人

行廣場、世斌公園認養工程，請實施者提送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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養計畫方案圖說經認養機關本府建設局同意，

並請於使用執照核發前與本府建設局完成合約

訂定。 

4. 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依委員及出(列)席單

位意見修正後通過。

第三案：宸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「擬訂臺中市沙

鹿區興安段 374地號等 1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

業計畫案」(審議案)。 

決  議： 

1. 本案申請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，包括依都市

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6條申請 5.67%容積獎

勵(△F2 建築物原建築基地容積獎勵)、依第 8

條申請 12.10%容積獎勵(△F4 協助取得及開闢

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或其周邊公共設施用

地獎勵)、依第 11 條申請 6%容積獎勵(△F7 智

慧建築設計之獎勵)、依第 14 條申請 7%容積獎

勵(△F10 更新時程獎勵)、依第 15 條申請

20.22%容積獎勵(△F11更新單元規模之獎勵)，

合計 50%容積獎勵，同意實施者暫以 50%容積獎

勵提送都市設計審議。

2. 有關依前揭辦法第 8條申請 12.10%容積獎勵(△

F4 協助取得及開闢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或

其周邊公共設施用地獎勵)部分，請提出改善綠

地之可及性、公益性及後續主管機關管理維護

之可行方案，並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

過後，再行提會討論核予之獎勵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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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本市沙鹿區興安段 433、433-2 地號綠地土地，

實施者雖未捐贈產權，仍請實施者一併開闢完

成。

4. 請依委員及出列席單位意見修正事業計畫書，

並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後，再提送本會審議。

柒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

捌、 散會：下午 5 時 5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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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110 年第 2 次會議 

討論事項編號 第一案 (審議案 ) 日期 110 年 8 月 25 日 

案

由  

變更臺中市西屯區信安段 691 地號等 2 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

計畫案  

說  

明  

一、申請單位：寶急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、規劃單位：呈禾工程規劃有限公司 

三、設計單位: 趙英傑建築師事務所 

四、法令依據：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23、32、33、34、37 條及臺中市都

市更新自治條例規定。 

五、更新單元劃定及其範圍： 

本案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23 條規定自行劃定為更新單元。本更新

單元係位於本市西屯區 28m 福科路以南、10m 福科路 397 巷以東、

15m 福順路以北街廓範圍內。 

六、現況說明： 

(一)土地權屬 

本更新單元土地面積總計為 11,181.8m2，土地所有權人共計 1 人，所

有權人 100%同意。 

(二)合法建築物權屬
1. 本案基地內共計 6 棟建築物，其中 3 棟為合法建築物，另 3 棟為違

章建築。合法建築物為鋼筋混凝土造、加強磚造；違章建築多以鋼

架造為主，屬非防火、耐震構造。

2. 建物所有權人為 2 人。

(三)公、私有土地分布狀況

本新單元土地權屬皆為私有土地，並無公有土地，土地所有權人為 1

人。

(四)同意參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比例計算：

項目 
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分 

面積(㎡) 人數(人) 面積(㎡) 人數(人) 

全區總和(A=a+b) 11,181.8 1 2,931.92 2 

公有(a) 0 0 0 0 

私有(b=A-a) 11,181.8 1 2,931.92 2 

排除總和(c) 0 0 0 0 

計算總和(B=b-c) 11,181.8 1 2,931.92 2 

私有同意數(C) 11,181.8 1 2,931.92 2 

同意比例(%)(C/B) 100% 100% 100% 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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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計畫辦理情形： 

原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 109 年 7 月 2 日府授都更字第 1090152971 號函核

定(詳後附【核定函】)。 

(一)變更事業計畫案自辦公聽會：109 年 9 月 15 日。 

(二)變更事業計畫案報核：110 年 3 月 19 日。 

(三)召開變更事業計畫案幹事會審查：110 年 5 月 7 日。 

(四)公開展覽及公聽會：本案係屬協議合建案，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4 條規

定，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，經更新單元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

權人同意，而辦理變更者，得免依第 32 條規定辦理公聽會及公開展覽。 

八、綜上，檢陳提案表，提請討論。 

業

務

單

位

初

核

意

見  

一、 本案係屬「都市更新條例」第43條第1項但書後段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，

且依「都市更新條例」第34條第1項第一款第(三)目規定，經更新單元

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之案件，變更得採簡化作業程序

辦理，免辦理公聽會及公開展覽，依「都市更新條例」第33條第1項第

四款規定，經更新單元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之案件，

免舉行聽證。 

二、 本案原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，原則同意依都市

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6條核予基準容積5.86%獎勵(△F2建築物原建

築基地容積獎勵)、依第10條核予基準容積6%獎勵(△F6綠建築設計之獎

勵)、依第14條核予基準容積7%獎勵(△F10更新時程獎勵)、依第15條核

予基準容積35%獎勵(△F11更新單元規模之獎勵)，惟容積獎勵總計已超

過都市更新條例第65條容積奬勵上限規定，爰僅同意核予建築基地基準

容積50%之容積獎勵。原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業經「臺中市都市更新及

爭議處理審議會109年第3次會議」審議通過，並載明於核定函核准容積

獎勵值50%。 

三、 本案須提請都市設計審議，請實施者說明都市設計審議辦理情形及建議

事項回應說明。 

四、 本案提出主要變更項目為樓地板面積變更、車位數變更、戶數變更、樓

層數及總高度變更，本案原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「臺中市都市更新及爭

議處理審議會109年第3次會議」審議決議並載明於核定函:「請實施者

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承諾書辦理8米計畫道路開闢供公眾通行事宜，並

依相關設置標準向本府建設局提出申請，本府都發局於計畫道路開闢完

成後始得核發使用執照。」請實施者補充本案變更情形對於公益友善承

諾書之影響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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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 

員  

及  

出  

列  

席  

單  

位  

意

見  

一、 有關本案變更樓層數增加，總樓地板面積減少，相關建蔽率容積

率無異動，請補充說明。 

二、 有關簡報排版建議變更前及變更後以同一頁呈現以利閱讀。 

三、 PJ-5標題請修正為110年度臺中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4

次幹事會議紀錄。 

四、 P12-19 A1及A2景觀剖面圖之灌木覆土深度應符合60公分，請檢討

修正。 

五、 P12-29基地位置因高低差於人行道側之圍牆設置請考慮透空率以

增加行人舒適性。 

六、 P16-1 表16-1都市更新事業實施總成本表，營造費用單位及數量

有繕誤，請修正。 

七、 P16-3有關工程費用及都市更新費用之利息項目其利率無異動，是

否合適請評估補充說明，另有關開發時程載明為3.5年與前述不一

致，請釐清修正。 

八、 有關變更後每坪單價與變更前每坪單價費用差異較大原因、設計

變更原因及變更後售價之差異、車位行情是否過高，請補充說明。 

九、 有關天橋建議結合都市景觀，融入商業帶進行整體美化。 

十、 有關人行道綠地建議以整體方式呈現以利對應整體街廓尺度。 

十一、 有關8米計畫道路兩側景觀植栽設計建議減少直角式轉彎以符合

人行步行順暢性。 

十二、 有關公益回饋認養項目細節及落實期程建議載明於承諾書。 

十三、 有關延續福科路側商業行為至基地店鋪2樓露臺空間，建議增加

其串連性、開放性及公共性，以利消費者及社區居民等公共性使

用。 

十四、 兩基地之間跨越8公尺未開闢計畫道路部分，倘於法令容許下 ，

建議實施者評估申請施作架空走廊以連結兩側商業空間及通達兩

基地之人行道，以強化福科路側商業行為連續性。 

十五、 有關現況分析鄰近土地使用情況有缺漏，請補充修正。 

十六、 請評估考量增設植栽落羽松對於水泥鋪面道路之安全性。 

十七、 有關8米計畫道路二側留設指定退縮人行通道設計應多斜角緩和

取代過多90度轉折，因基地兩側有高差，故緩坡設計應避免過多

直角轉彎以供友善通行。 

十八、 有關圍牆是否有更親切友善之立面設計，搭配夜間牆面照明以減

低高牆封閉感並提高通行安全感，請補充說明。 

十九、 變更後之植栽計畫仍應儘量以雙排樹設計，有關基地現況有無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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樹、化工廠址有無地質汙染，請補充說明。 

二十、 公共藝術設置點應搭配周邊景觀、照明、休憩、林蔭ㄧ併考量，

以提供鄰里友善停留空間。 

二十一、 汽機車道口開口面寬大，故建議應於緩衝區劃設槽化線或設

置防撞桿以避免出入危險。 

會

議

決

議  

一、 本案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無申請變更異動，本案都市更新建築

容積獎勵，同意維持原核定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6條核

予基準容積5.86%獎勵(△F2建築物原建築基地容積獎勵)、依第10

條核予基準容積6%獎勵(△F6綠建築設計之獎勵)、依第14條核予

基準容積7%獎勵(△F10更新時程獎勵)、依第15條核予基準容積

35%獎勵(△F11更新單元規模之獎勵)，惟容積獎勵總計已超過都

市更新條例第65條容積奬勵上限規定，爰僅同意核予建築基地基

準容積50%之容積獎勵。 

二、 有關辦理8公尺計畫道路開闢供公眾通行事宜、福科路與福安路口

人行陸橋融合整體更新美化工程、退縮完整帶狀式開放空間並設

置座椅、延續福科路側商業行為至基地2樓空間、協助福順路397

巷完全闢築，請實施者依相關設置標準提出申請，並於使用執照

核發前完成施作。 

三、 有關認養人行道及行道樹工程、認養基地北側福科路中央分隔島

植栽及行道樹、認養基地對側人行道及行道樹工程、認養永福路

118巷人行廣場、世斌公園認養工程，請實施者提送認養計畫方案

圖說經認養機關本府建設局同意，並請於使用執照核發前與本府

建設局完成合約訂定。 

四、 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依委員及出(列)席單位意見修正後通

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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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110 年第 2 次會議 

討論事項編號  第二案 (審議案 ) 日期  110 年 8 月 25 日 

案

由  

變更臺中市西屯區信安段 698 地號等 2 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

計畫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說  

 

 

 

 

明  

一、申請單位：寶急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、規劃單位：呈禾工程規劃有限公司 

三、設計單位: 趙英傑建築師事務所 

四、法令依據：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23、32、33、34、37 條及臺中市都

市更新自治條例規定。 

五、更新單元劃定及其範圍： 

本案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23 條規定自行劃定為更新單元。本更新

單元係位於本市西屯區福科路以南、福安路以西、福順路以北街廓範

圍內。 

六、現況說明： 

(一)土地權屬 

本更新單元土地面積總計為 8,362.25m2，土地所有權人共計 1 人，

所有權人 100%同意。 

(二)合法建築物權屬 

1. 本案基地內共計 5 棟建築物，其中 3 棟為合法建築物，另 2 棟為違

章建築。合法建築物為鋼筋混凝土造、加強磚造；違章建築多以鋼

架造為主，屬非防火、耐震構造。 

2. 建物所有權人為 2 人。 

(三)公、私有土地分布狀況 

本新單元土地權屬皆為私有土地，並無公有土地，土地所有權人為 1

人。 

(四)同意參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比例計算： 

項目 
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分 

面積(㎡) 人數(人) 面積(㎡) 人數(人) 

全區總和(A=a+b) 8,362.25 1 2,609.01 2 

公有(a) 0 0 0 0 

私有(b=A-a) 8,362.25 1 2,609.01 2 

排除總和(c) 0 0 0 0 

計算總和(B=b-c) 8,362.25 1 2,609.01 2 

私有同意數(C) 8,362.25 1 2,609.01 2 

同意比例(%)(C/B) 100% 100% 100% 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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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計畫辦理情形： 

原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 109 年 7 月 2 日府授都更字第 1090152997 號函核

定(詳後附【核定函】)。 

(一)變更事業計畫案自辦公聽會：109 年 9 月 15 日。 

(二)變更事業計畫案報核：110 年 3 月 19 日。 

(三)召開變更事業計畫案幹事會審查：110 年 5 月 7 日。 

(四)公開展覽及公聽會：本案係屬協議合建案，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4 條規

定，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，經更新單元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

權人同意，而辦理變更者，得免依第 32 條規定辦理公聽會及公開展覽。 

八、綜上，檢陳提案表，提請討論。 

業

務

單

位

初

核

意

見  

一、 本案係屬「都市更新條例」第43條第1項但書後段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，

且依「都市更新條例」第34條第1項第一款第(三)目規定，經更新單元

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之案件，變更得採簡化作業程序

辦理，免辦理公聽會及公開展覽，依「都市更新條例」第33條第1項第

四款規定，經更新單元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之案件，

免舉行聽證。 

二、 本案原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，原則同意依都市

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6條核予基準容積7.6%獎勵(△F2建築物原建

築基地容積獎勵)、依第10條核予基準容積6%獎勵(△F6綠建築設計之獎

勵) 、依第11條核予基準容積6%獎勵(△F7申請智慧建築設計奬勵)、依

第14條核予基準容積7%獎勵(△F10更新時程獎勵) 、依第15條核予基準

容積26%獎勵(△F11更新單元規模之獎勵)，惟容積獎勵總計已超過都市

更新條例第65條容積奬勵上限規定，爰僅同意核予建築基地基準容積

50%之容積獎勵。原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業經「臺中市都市更新及爭議

處理審議會109年第3次會議」審議通過，並載明於核定函核准容積獎勵

值50%。 

三、 本案須提請都市設計審議，請實施者說明都市設計審議辦理情形及建議

事項回應說明。 

四、 本案提出主要變更項目為樓地板面積變更、車位數變更、戶數變更、樓

層數及總高度變更，本案原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「臺中市都市更新及爭

議處理審議會109年第3次會議」審議決議並載明於核定函:「請實施者

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承諾書辦理8米計畫道路開闢供公眾通行事宜，並

依相關設置標準向本府建設局提出申請，本府都發局於計畫道路開闢完

成後始得核發使用執照。」、「福科路與福安路口人行陸橋處理方式，請

實施者配合本府建設局之決定進行拆除或整建及綠美化。」請實施者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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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本案變更情形對於公益友善承諾書之影響性。 

委  

員  

及  

出  

列  

席  

單  

位  

意

見  

一、 有關本案變更樓層數增加，總樓地板面積減少，相關建蔽率容積

率無異動，請補充說明。 

二、 本次變更案綠化面積減少，請補充說明。 

三、 有關簡報排版建議變更前及變更後以同一頁呈現以利閱讀。 

四、 PJ-5標題請修正為110年度臺中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4

次幹事會議紀錄。 

五、 有關本區開挖率增加部分是否符合地下水補注審查規定，請釐清

確認。 

六、 P12-19 A1及A2景觀剖面圖之灌木覆土深度應符合60公分，請檢討

修正。 

七、 P12-29基地位置因高低差於人行道側之圍牆設置請考慮透空率以

增加行人舒適性。 

八、 P16-1 表16-1都市更新事業實施總成本表，營造費用單位及數量

有繕誤，請修正。 

九、 P16-3有關工程費用及都市更新費用之利息項目其利率無異動，是

否合適請評估補充說明，另有關開發時程載明為3.5年與前述不一

致，請釐清修正。 

十、 有關變更後每坪單價與變更前每坪單價費用差異較大原因、設計

變更原因及變更後售價之差異、車位行情是否過高，請補充說明。 

十一、 有關天橋建議結合都市景觀，融入商業帶進行整體美化。 

十二、 有關人行道綠地建議以整體方式呈現以利對應整體街廓尺度。 

十三、 有關8米計畫道路兩側景觀植栽設計建議減少直角式轉彎以符合

人行步行順暢性。 

十四、 有關公益回饋認養項目細節及落實期程建議載明於承諾書。 

十五、 有關延續福科路側商業行為至基地店鋪2樓露臺空間，建議增加

其串連性、開放性及公共性，以利消費者及社區居民等公共性使

用。 

十六、 兩基地之間跨越8公尺未開闢計畫道路部分，倘於法令容許下 ，

建議實施者評估申請施作架空走廊以連結兩側商業空間及通達兩

基地之人行道，以強化福科路側商業行為連續性。 

十七、 有關現況分析鄰近土地使用情況有缺漏，請補充修正。 

十八、 請評估考量增設植栽落羽松對於水泥鋪面道路之安全性。 

十九、 有關8米計畫道路二側留設指定退縮人行通道設計應多斜角緩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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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代過多90度轉折，因基地兩側有高差，故緩坡設計應避免過多

直角轉彎以供友善通行。 

二十、 有關圍牆是否有更親切友善之立面設計，搭配夜間牆面照明以減

低高牆封閉感並提高通行安全感，請補充說明。 

二十一、 變更後之植栽計畫仍應儘量以雙排樹設計，有關基地現況有

無老樹、化工廠址有無地質汙染，請補充說明。 

二十二、 公共藝術設置點應搭配周邊景觀、照明、休憩、林蔭ㄧ併考

量，以提供鄰里友善停留空間。 

二十三、 汽機車道口開口面寬大，故建議應於緩衝區劃設槽化線或設

置防撞桿以避免出入危險。 

會

議

決

議  

一、 本案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無申請變更異動，本案都市更新建築

容積獎勵，同意維持原核定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6條核

予基準容積7.6%獎勵(△F2建築物原建築基地容積獎勵)、依第10

條核予基準容積6%獎勵(△F6綠建築設計之獎勵) 、依第11條核予

基準容積6%獎勵(△F7申請智慧建築設計奬勵)、依第14條核予基

準容積7%獎勵(△F10更新時程獎勵) 、依第15條核予基準容積26%

獎勵(△F11更新單元規模之獎勵)，惟容積獎勵總計已超過都市更

新條例第65條容積奬勵上限規定，爰僅同意核予建築基地基準容

積50%之容積獎勵。 

二、 有關辦理8公尺計畫道路開闢供公眾通行事宜、福科路與福安路口

人行陸橋融合整體更新美化工程、退縮完整帶狀式開放空間並設

置座椅、延續福科路側商業行為至基地2樓空間、協助福順路397

巷完全闢築，請實施者依相關設置標準提出申請，並於使用執照

核發前完成施作。 

三、 有關認養人行道及行道樹工程、認養基地北側福科路中央分隔島

植栽及行道樹、認養基地對側人行道及行道樹工程、認養永福路

118巷人行廣場、世斌公園認養工程，請實施者提送認養計畫方案

圖說經認養機關本府建設局同意，並請於使用執照核發前與本府

建設局完成合約訂定。 

四、 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依委員及出(列)席單位意見修正後通

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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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110 年第 2 次會議 

討論事項編號  第三案 (審議案 ) 日期  110 年 8 月 25 日 

案

由  

擬訂臺中市沙鹿區興安段 374地號等 1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說  

 

 

 

 

明  

一、申請單位：宸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、規劃單位：大展資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
三、設計單位: 三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

四、法令依據：依據「都市更新條例」第 22 條、第 23 條、第 32條、第

34條、第 37條及臺中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辦理。 

五、更新單元劃定及其範圍： 

本基地位於沙鹿區興安里，大同街以西街廓範圍內，非完整街廓(詳

P2-1)，屬未經劃定應實施都市更新之地區。更新單元範圍包括沙鹿

區興安段 374、375、376、377、379、381、383、386、414、415、

416、417、418、422、423、425、427、429、431 地號等共計 19 筆

土地，面積共計 8,073.71m²(詳 P2-1)，為自行劃定之更新單元。 

六、現況說明： 

(一)土地使用現況 

1.本案坐落於臺中市沙鹿區興安段 374 地號等 19 筆土地，總面積

8,073.71m²。 

2.土地所有權人共 1 人(宸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)。 

3.本案更新單元內 11 筆土地使用分區屬第四種住宅區，其法定建蔽率

不得超過 55%，法定容積率不得超過 200%，面積合計為 7,172.31 

㎡；另有 8 筆土地(379、381、383、423、425、427、429、431 地號)

土地使用分區屬綠地，面積約 901.40 ㎡。 

(二)合法建築物權屬 

1.本案更新單元範圍包括臺中市沙鹿區興安段 250、251、252 建號，共

3 筆建號，面積共 4,267.66 ㎡。 

2.建物所有權人為 1 人(宸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)。 

3.本案更新單元內合法建築物現況為 5 層樓閒置之工廠；共 3 筆建號)，

坐落於 471 及 418 地號，建物面積約 4,267.66 ㎡。(詳 P5-8、P5-9) 

(三)公、私有土地分布狀況 

本新單元土地權屬皆為私有土地，並無公有土地，面積合計 8,073.71

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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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同意參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比例計算： 

項目 
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分 

面積(㎡) 人數(人) 面積(㎡) 人數(人) 

全區總和(A=a+b) 8,073.71 1 4,267.66 1 

公有(a) 0 0 0 0 

私有(b=A-a) 8,073.71 1 4,267.66 1 

排除總和(c) 0 0 0 0 

計算總和(B=b-c) 8,073.71 1 4,267.66 1 

私有同意數(C) 8,073.71 1 4,267.66 1 

同意比例(%)(C/B) 100% 100% 100% 100% 

  

七、計畫辦理情形： 

(一) 109年 6月 8日自辦事業計畫案公聽會。 

(二) 109年 7月 6日實施者檢送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暨相關附件冊報局申

請核定。 

(三) 109 年 7 月 23 日函請實施者依初審意見補正事業計畫書後再送本局

審議。 

(四) 109年 8月 3日實施者檢送修正完成事業計畫書報局。 

(五) 109 年 9 月 18 日召開 109 年度「臺中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委

員會」第 4次幹事會審議通過。 

(六) 自 110年 4月 3日起至 110年 4月 17日止，計 15日辦理公開展覽，

及於 110年 4月 16日舉辦公辦公聽會。 

 

八、綜上，檢陳提案表，提請討論。 

業

務

單

位

初

核

意

見  

一、 本案係採自行興建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，並符合「都市更新條例」第

33條第1項第4款規定，經更新單元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

意之案件，免舉行聽證。 

二、 本案申請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8條「協助取得及開闢都市更新事

業計畫範圍內或其周邊公共設施用地之容積獎勵」，申請獎勵額度為

1735.80㎡(12.10%)，惟該綠地不連續，且相鄰兩側之綠地均未開闢，所

捐贈開闢之綠地以目前現況僅得供更新單元本身使用，非供不特定之公

眾使用，經函詢內政部營建署釋示，就非供不特定之公眾使用部分，該

辦法第8條並無相關規範，事涉都市計畫及都市更新個案審議執行事項，

應由貴府審酌公共設施用地類型、指定目的使用範疇、土地產權移轉後

之管理維護作業、目的事業法令規定等本權責認定之。本項目獎勵額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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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請委員討論。 

三、 本案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包括△F2建築物原建築基地容積獎勵、△F4協助

取得及開闢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或其周邊公共設施用地、△F7智慧

建築設計之獎勵、△F10更新時程獎勵、△F11更新單元規模之獎勵等5

項，共計申請獎勵額度7172.31㎡(50%)，請委員評定本案容積獎勵值。 

四、 本案須申請都市設計審議，請實施者說明目前都市設計審議辦理情形及

建議事項回應說明。 

委  

員  

及  

出  

列  

席  

單  

位  

意

見  

一、 本案申請△F4協助取得及開闢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或其周邊

公共設施用地之容積獎勵，請說明協助取得及開闢之綠地容積獎

勵計算方式、有無圍籬分隔、可及性、有無其他基地外之進入方

式。 

二、 本案位臨鐵路，有無建築物限建、高度相關相關規定？ 

三、 本案可申請容積移轉上限規定為何？是否已取得城鄉計畫科同

意？ 

四、 請說明是否已通過交通影響衝擊評估。 

五、 綠地用地係供不特定人使用，通道之暢通請納入住戶規約。 

六、 本案辦理排水溝改道工程，請說明改道後之淹水情形。 

七、 週邊環境多為低樓層建築，本案建物相對較高，請說明房地產銷

售調查情形。 

八、 公益友善無障礙綠色步道請確實依無障礙設計檢討其寬度

180cm？轉角迴旋空間？鋪面？景觀照明？可停留╱休憩之設

施？如何提供公益性友善環境？ 

九、 戶外籃球場打球如何不干擾鄰房安養中心長者作息？請補充說

明。 

十、 夜間立面照明設計應加強時段控管並避免過度照明。 

十一、 P12-16、17、18，景觀設計請明確化其內容，勿以示意照片標註。 

十二、 捐贈綠地之通道設施亦請依無障礙規範設計，檢討其寬度於轉角

處應加寬。 

十三、 請說明未來公共藝術設置計畫與內容？應結合公益性與鄰里可

休憩空間一併考量，而非立於入口的雕像。 
十四、 請加強立面立體綠化、植生、陽露臺設計，以符合臺中市

宜居住宅風格，並提升沙鹿都市建築景觀美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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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
議

決

議  

一、 本案申請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，包括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6

條申請 5.67%容積獎勵(△F2 建築物原建築基地容積獎勵)、依第 8 條申請

12.10%容積獎勵(△F4 協助取得及開闢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或其周邊

公共設施用地獎勵)、依第 11條申請 6%容積獎勵(△F7智慧建築設計之獎

勵)、依第 14 條申請 7%容積獎勵(△F10 更新時程獎勵)、依第 15 條申請

20.22%容積獎勵(△F11 更新單元規模之獎勵)，合計 50%容積獎勵，同意

實施者暫以 50%容積獎勵提送都市設計審議。 

二、 有關依前揭辦法第 8條申請 12.10%容積獎勵(△F4協助取得及開闢都市更

新事業計畫範圍內或其周邊公共設施用地獎勵)部分，請提出改善綠地之可

及性、公益性及後續主管機關管理維護之可行方案，並經都市設計審議委

員會審議通過後，再行提會討論核予之獎勵值。 

三、 本市沙鹿區興安段 433、433-2地號綠地土地，實施者雖未捐贈產權，仍請

實施者一併開闢完成。 

四、 請依委員及出列席單位意見修正事業計畫書，並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後，

再提送本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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